


附件 4:

2024 年春季灵武市职业技术学校临聘人员

资历量化考核打分标准

1、学历(3 分)

本科 1分,本科(双学历)2 分，研究生 3 分。

2、教师资格(3分)

高中、中职教师、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 3 分，小学、初中教师

资格不得分。

3、技能证(3分)

初级 1分，中级 2 分，高级及以上 3 分。

4、获奖情况:(2 分)

各类教育教学获奖按照县级 0.5 分，地市级 1 分，区级 1.5 分，

国家级 2 分标准赋分，最高不超过 2 分;(注:其他与教育教学无关的

获奖不积分)。

5、工作经历:5分

按照每年加 1分，最高不超 5分的标准赋分，提供工作经历证明。


